
「老舊核電廠再運轉與人民安全之保
障及生態環境之保護」座談會發言
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 2026.1.28



自主安檢於法無據、誤導核電重啟所需之時間與成本

核二、核三廠設備老化嚴重，許多重要發電設備與儀電組件多年停機或拆除，多數需汰換與升
級。核三廠若重啟，更需全面耐震補強與安全檢查，核三一號機廠房位於斷層剪裂帶上；核三
二號機的反應爐更位在變形的地層上，地震恐造成反應爐直接被頂起，地質風險高，現有核安
檢查無法充分評估極端氣候、戰爭或其他不可控事件的影響，核電廠重啟存在重大安全隱憂。

核三廠核島區下方存在斷層，設備老化嚴重，重啟仍存巨大不確定性。核電安全不可只靠「運
轉可行性」評估，而需納入全方位地震與地質風險分析，並與國際標準接軌。

經濟部指出，核三廠的自主安全檢查須經同儕審查並獲原廠協助，預計約需1.5至2年完成。但
核三廠重啟實際上需提交再運轉計畫、接受核安審查、環評程序、取得許可、維修設備、耐震
補強、進行安全測試等完整程序，總重啟時程至少需要5至10年。僅憑1.5至2年的安全檢查，
根本無法確保核電安全，也刻意誤導重啟所需時間。



核能安全涉及公共福祉與國土風險管理

安全必須是最優先考量 不可輕忽

核能安全涉及公共福祉與國土風險管理。再運轉執照審核機制必須與時俱進，納入地緣政治與

極端氣候等外部壓力測試。

• 建立與國際接軌的換照制度

• 將氣候與戰爭風險納入核安審查核心

• 強化國家能源韌性與防災能力

• 保障勞工安全與國土安全

• 採用「地震危害分析」方能全面呈現場址實際地震潛勢。

• 核安不只是技術問題，更是國安與社會信任的基礎



建議一：納入極端氣候影響評估報告
風險：氣候變遷對核電廠運轉的實質威脅

氣候變遷導致高溫、洪水、乾旱、海平面上升等事件頻率與強度增加。

國際報告警示

具體影響

• 美國政府問責署 (GAO)

⚬ 威脅冷卻系統、外部電力供應及運轉穩定性。

• 法國政府審計法院

⚬ 警告乾旱與高溫可能導致冷卻水不足。

實證：氣候因素停機事件暴增

• 哈佛大學研究 (Ali Ahmadt教授)：氣候因素導致的核電廠年均停機次數：

⚬ 1990年代：0.2次 / 年

⚬ 近十年：1.5次 / 年

若未於換照審核納入評估，將使台灣核安管理無法與國際接軌。



2024年《美國政府問責署》（GAO）出版報告：《核電廠：NRC應

採取行動充分考慮氣候變遷的潛在影響》

報告指出，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（NRC）在對核電廠進行安全許

可時，需考慮更多極端氣候事件影響所帶來的風險。

需考量包括高溫、乾旱、野火、洪水、颶風、海平面上升及極端

寒冷的天氣事件。這些事件對核電廠造成的風險包括場外電力中

斷、系統和設備損壞以及冷卻能力下降，可能導致運作減少或核

電廠關閉。

然而，NRC應對自然災害風險的行動並未充分考慮潛在的氣候變

遷影響。GAO 提出了三項建議，其中包括NRC評估其現有流程是

否足以應對核電廠的氣候風險，並製定計劃來解決已發現的任何

差距。

核電廠：NRC應採取行動充分考慮氣候變遷的潛在影響

美國政府問責署（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

Office，簡稱GAO）為立法部門政府機關，為美

國國會提供審計、評估和調查服務，是美國聯邦

政府最高的審計與監督機關。



建議二：增訂國安風險緊急方案（軍事衝突）
風險：核設施在戰爭中面臨武裝威脅

俄烏戰爭（札波羅熱核電廠）已證明核設施不再是戰區禁地。

國際共識

• 德國政府、奧地利政府

⚬ 「全球無任何核電廠設計於戰爭情境中運轉。」

• 《2022 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》

⚬ 戰爭/緊急事故對高度依賴冷卻鏈的核設施構成極高風險。

地緣政治敏感性

台灣地緣政治敏感，戰時任何冷卻鏈或電力系統的中斷，皆可能引發

嚴重核子事故，構成國家安全風險。
《2022世界核能產業現狀報告》特意增

加《核電與戰爭》專章，彰顯出在面臨

戰爭威脅時，使用核電與引發核災僅一

線之隔。



國安風險方案：具體應變措施清單
建議核安會、台電需納入明確的國安風險緊急應變方案

該方案應涵蓋以下重要項目：

• 軍事攻擊應變：

⚬ 核電廠受砲彈/無人機攻擊、聯外電塔被破壞的緊急程序。

⚬ 在被破壞或特殊緊急狀況下的安全關機程序。

⚬ 外部電力中斷時的安全停機與爐心冷卻維持措施。

• 勞工與人員安全：

⚬ 軍事衝突時員工撤離及人員安全保障機制。

⚬ 國際勞工組織 (ILO) 報告，核電廠員工被強迫勞動，危及核能

安全。

• 戰區劃設：

⚬ 評估軍事衝突期間是否應先自行停機確保安全。

⚬ 建議電廠周圍須劃設非戰區，避免砲彈波及。

國際勞工組織報告指出，札波羅熱核電廠的

工人遭受強迫勞動，並被脅迫加入俄羅斯佔

領軍控制的工會。工人們也面臨危及生命的

職業安全和健康風險。



建議三：地震危害分析取代耐震安全評估
問題：現行評估方式的不足

原草案的「耐震安全評估說明」偏重設計基準。

建議：公布建廠至今所有調查、開挖的原始地質資料、

另請經濟部地調中心邀請地質專家召開地質評估委員會

，而非僅由台電自身以工程角度評估耐震而已，應改採

「地震危害分析」（Seismic Hazard Analysis）

• 地理風險：台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，國內地質專

家指出，核電廠場址鄰近斷層活動歷史紀錄仍存高

度不確定性。

• 國際最佳實務：採用「地震危害分析」方能全面呈

現場址實際地震潛勢。

• 目的：避免在換照評估過程中，因過度依賴舊有設

計基準而低估場址地質風險。


